LA ERY S E AT N
114 B 373 % 66755

‘\E—‘
u
=\
‘..
b8
S
o
)
~=ie
Pt
N
=)

Hm AL F BT
w A REAERRF AP

2R AL R E

A EAFFREATHET R AT ARIGEL? 2p 3
PR K B B e T

F

A REHREFTE 114,240~ 0 2 p A FII4E67 2TP 423
TR REEJFE AL E AL o

a2 B A2 RE W o

A A AT AL B AR

AEGLE 1 FERE ) S Ao 3T 114,240 5 R 2 AR iR

v A A TR L A 3T oo (L PER A
Iﬁiﬁ‘ﬂg-‘-ﬁ » A At o A EFIWE F 255
EERIAHIFEF P2 o AR AT IR E BEFATER
(™ ;502,904 > s A @115837 200 Bk % {3
K £ % “—;~2 515,060~ (L A ¥ %113F ) - S 2L+ R
e RBRWIRRT T REF E 0 BT EFF o

-+
¢
..h
()

5
T
=
F



H@%ﬁ@@ﬁﬁ&wgﬂﬁgﬁ’%nwmav’d@%Q
S HRyT TERE 7 RN RREFEMET Y 0 4
S l13£85 T mﬁﬁﬁﬁzfﬁ;ﬁ B % g g g
HBOM, #E X Foad AL LETRRZ L > @113
#879p > R @Y H (Quotatlon) EAE o P R
AR R TR SR T EE C HEWR otk Ao 0 B
FHAELEATEN (TR) 4,502,904~ > 2 /A &> Rk
REFF PG (THEILEZY) o FRLILZHE
PR S ERL U TP
M oh g

» “zﬁ )

TREAF N E b 2 B2 R o FIAR Y H L or
HTPR RERERLEFRTIE R Y
E9’9536E' TEREAAFeF TREpHET FTLr * 2%
RFCTPS 00 27 00 RERT G 5 R B

LB R RRAEF KT VR R 113 12

B R ez B (32,800~ ) ~ RFhET > kLA 44
(76,000~ ) & &8 42 > FlAAFIE RL e d;—; x Fa

ERTARE L R LA LRI AALE
SHFL AR PR T § L MA P F R
’ 7},\'—;‘(4

HEE AP pPoe H 2 8RR FILA
FES o BB AR A TR c RE TR AL ZHE RS
ERE S R S e
B &
T2 % R220515060~ > 2 p A2 X b dixdz
EB%;L'/P Pk ’%’%-&’f';‘.ﬁ‘p/}\SF ﬁ_;’fl-l‘éso
2.7 7 Pt A fIE -
. & B R T
g A 5 £ L VI
(DI /A RSN B BN I g < 2=
REFSTEF A TRLN » Fm- L e
FHETRA G LI 2R c RATREZAFETLE
Wit PEBRE AN AL RERIBREEFREL



)Bﬁ,t-a’;ﬂ;'f%'ﬁh"r)’l Wiﬁ&ﬁ;ﬁﬂ@:{géj;%ﬁrjé OZ;Bt%.L
erlj;i_}g., P m?f,g Pnl“,ﬁ ’ K_rﬂ%/;’ﬁ 2 @ér‘?r' ’ r‘ﬁ;?’;(?gnl
RERE > AL - BERARIEY > ¥ LY

s

FoxEY o 0 RFHEMEFT R QRT TR AEGRL A
AR R BB 2 BT kR ’%ﬁ?&w\%fi
FIDRRE 0 2 P P2 B R4 ARG

Bz Bp
1.4 2378w o
257 m gt d RE L

H@%i%:ﬁ%ﬁTBEWQE%%W%%%T@\4%~
T~8~9~11~12~13~14%rr 2 &~ I #&E ~ H§ =
2 hEEG, KL EQRSEREY A HASS N AGRE

TR RE T F Lo R SRl 2457~
8~11~12 145774 S22 F PIEE ¥ L2 fAad 2 B o
RAg W BAett & SEl120 o &4 B~ B £76,000~ o
2 A4etit & SgLldoror &4~ % £32,800~ 0 £ 34108, 800

G A114,2407% 0 R4 e mAR e FHBE D E o ARE
%H#E%%””w%%727’$4qkwﬁ4”qﬁ

Stk EBL1297 7 AT R Aot R 4T A B2 E
féf y RFPUE L A S T D R RBEXEIET RETRER
o T m- ﬂ4%w7ﬁ%’%w#ﬁﬁ*ﬁigﬂkvﬁf
Fd o Rz g5 2R Wit 2 E S %Fiu
%ﬁﬁﬁ—’Hifaﬁ Fhid il a.é%yﬁww
A2 BE TR A e wﬁs“"‘ PTG R A "’f%wp"'éﬁ’
ﬂé/}»pl?wﬁﬁ\%’q *)""ﬁ”"‘?\é’ﬁfﬁt*'”ﬁ‘?“'—:i
b egFmA TR > P H A SEY > 4 LG T
ﬁ’&@JTii%o%i%%ﬁmiéﬁﬁﬁ%w%%%
1~2~4-~5~7T~8~9~11~12~13~14%77 2 ¥ & &_F 1
Bﬁ899 A S G E R LR E R R

SRR ﬂf@4m‘$ﬁ%~#w EEX2F R 2N

b
i
mj



EVh2 15k 44 g e B aerd £ Bill297 7 4 4B ~ § 276,
000~ » 2 4o 4 %a¥l4%7 4 5418 ~ 1§ £32,800~ » &3+
108,800~ » 7z #2114, 240~ > &r £ 113# 127 18P 4cdc !
239 3238 Lapm - pEIE (Ligdes
$11~13F ) » = m;f'}t/‘L SR BT LR {53:{5%%
Yot E S 1297 B S A B E Aot & sl 14T P S AT s 2
FEE9 TR B daB AL BEATE TR 4
114,240~ (7 42) -

Ei A4y 5> %113287 9p K H (Quotation> LA &
PESTE) " AZ AP E P2 oGS g2 FH L
ORISR E A S kB2 G TR
S0 TRy P REFF e Llead time * FIRFF 1\
#=t 2 i}~ Payment term: # = % p &AL 2k ik
T RI0% > FE AL RN LFIEES SR FFEED
N R R B S A NE) R RENE
l1op ~8%14p ~8227p ~8%28p ~8729p ~973p ~9
P4p ~9712p ~117 6P 2 RE (L A% 51182132
F) o 33y &G 3nA 520113287 9p K H (Quota
tion) " R4 FF 2 B3 & 2 113#82 9p FH HE (Quo
tation) #EAR L % - e A B3 A113E127 18P 2§
koo EGEAR Y WA RE SR e P ERFE O RT A
/Té%zr“x Z 55l ~2~4-~5~T~8~9~11~12~13 ~ 14#777
P ERERS o A1 R A AERE T ik
- e REMRE o't il ~2-4-5-7~8~9~11+~1
2 13 A2 5 SBABY  REE E & FRA N
”ﬂ4ﬂ?9%ﬁ*ﬁ’ﬁgiﬁ%%9%“’miﬁﬁ&

%

ﬁ,@4‘% % R R
iﬁ%#f,%%%ﬁwﬁji7’£@r;%ﬁ%‘

£mA



}~4

oF gt

47

e 0 SR T -
Frorgk > B Lg)j*-lif"‘rfz\ B 12977 P AT & Aotk Sasi]
4o AR 2B R RN P A e A &R A
pPREREHE § B £114,240~ (zf) 1P e T
AFZREEH KA RERRE I HLZEM G
T L BEH R2114,240~ > 2 p X HHpLiEEE p T4
E6227Tp (RAH&LEF20F ) A2 FHp b o ks
FIFE A 203 H 2140 a » 55 Bd > 7 BzF >
%@i%ﬁ’éﬁcé’@%@?°

‘ S A HN0F > F AT D2
% 38945 % 158 5&%%; AT LB o AT BB

*
%E%jﬁ%?ﬁfﬁ%t"j@ﬁbﬁIF;\,H{‘rr0)%7‘;.&P‘Fﬁﬂ9)’ %'%F
ﬁﬁ%ﬁ%ﬁﬁ’ﬁ*@%‘”%W&’fﬂfﬁﬁjwmm o
me > F7AY 5 }ﬁ,5§€|]3~rf'° I REPRIiAe o HEH 72 %‘
do A He s BE S

AEREFC PR A R AR TS FARERE

-

80305397 AUBEAA A2 5% 0 5§17 & - Rt o 5

= g2

WM B rOf 2 kiR AF W E FT9E
F A B 115 &

5
X2 FE R P2

»

o

R B AT o
. J#’*ﬁ%*’?f@"‘m SN R e =

BATBINER) TLAP FPREY o ALA g F i EE TR

4z

?)-/F—“Flz ’ }:@"3'\)] i—x:}igi;l‘lOB I]\ Zﬁ'%”%'— )‘/FI_W__‘_ ;P; ’ jfﬁjgﬁ:'flj

FHRAECFRAHT o ok ERFRAY R 0 - HHR S
%%\:i—'lj%ﬂf o

v

£ 3 W 15 & 5

=3
s

-
=

(]
B
e,
-]
o
G
i)
-
N
.
&




(\ER)

1 |[Straight Eye/:3gE3k A 108 64| 2,600~ 166,400~ |+ W &4 X % TFE ~
*¥ %115 118 »
121 ~ 122 ~ 126 ~ 131
I
2 |System Tension Energy Abs| 56 35| 26,000~ 910,000~ | H &4 X FTE ~
orber(ver.D)/ ¥ fir 5k E'f = *d %115~ 121 ~
(FrHL4e) 124 ~ 126 ~ 131 F
3 | Hes—SwageSthd—Pags—thre X X
4 |Hex Swage Toggle/:#gL3f v 52 441 3,300~ 145,200~ |+ d & 4 £ 5 TF ~
EF *¥ %115~ 121 ~
124 ~ 126 ~ 131 F
5 |Intermediate Bracket/0 & | 122 59| 1,300~ 76,700~ | F &4 EHTE ~
L1 *¥ %115~ 121 ~
124 ~ 126 ~ 131 F
6 |45PegreePost Neount—Ltorn X X
er/l45 B IR
7 190 Degree Post Mount Corn| 27 17( 5,000~ 85,000~ | H &4 EFTE ~
er/907 ¢ #LR R *¥ %115-118~
123~126 ~ 131F
8 |Tensioning tool for Insta 1 1| 92,000~ 92,000~ |t /4 EETE ~
llation/4 F < & B *EE F115-129F
9 |SS Cable/m Ry 7 4ddw 4% 1, 96 0 232~ O~ |t et ERTE
5 *e¥ F115F
10 | SS—Serew—ntrt/ 4 4h455- X X
11 |Detachable Traveler/ #& 4| 36 241 10,000~ 240,000~ |+ H &£ E5TE ~
E kT *¥ %115~ 121 ~
125~ 127~ 131F
12 {Lad-Saf fe % 2> & 37 4| 40 25( 19,000~ 475,000~ (£ F &4 £ FTF ~
4 0000000/20%= (63 )/7F & *¥ %115+125~
Ek kb 127128 ~ 131F
13 |Lad-Saf 7% > % 57 44 3 0] 22,000~ O~ et ESTE -
4% 0000000/30%= (95 )/Fg & *aE F115F
L 1 R
14 |Lad-saf X3/#i4f B-L-% 43 25| 8,200~ 205,000~ | £ H &4 E5TE ~
¥ %115~125
127~ 132F
3 2,395, 300~
Z fb% & 3+ 2,515, 065~

e

St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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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7號
原      告  德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銘淳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被      告  昶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文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4,24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4,2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嗣於民國115年3月20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2,515,065元（見本院卷第11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向原告採購防墜系統產品，於113年8月初，由原告公司業務經理林育平與被告公司副總林明勳接洽採購事宜，林育平於113年8月7日依照被告之需求製作「屏東大學-昶恆科技BOM」表單並寄給被告，被告對此表單並無意見，嗣於113年8月9日，原告傳送報價單（Quotation）給被告公司採購人員王家薇，所需品項之應到數量、單價即如附表所示，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被告並在報價單上用印，原告亦開始大量向3M公司訂購報價單上之品項及數量。因報價單上亦載有「外師安裝教育訓練」，被告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原告依約於113年9月5至6日至屏東大學進行「墜落防護-水平暨垂直母索安裝教育訓練」，由此可見，被告確實有向原告採購報價單上之品項，方有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之必要。於113年12月間，原告交付抓鋼索器（32,800元）、爬梯安全系統不銹鋼（76,000元）等品項給被告，剩餘品項原告亦已備妥等待被告指示驗收及交貨，然被告就已交付之品項並未付款，亦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又因原告訂購時間倉促，3M公司實際交付數量未到足，目前已到貨之品項都在原告倉庫中，經原告清點後，實到數量如附表所示。原告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15,065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防墜系統之經銷商，兩造訂立契約時有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本件係原告自行決定先行叫貨，數量亦非被告要訂購之數量，屬於原告內部管理問題，不應將自身之庫存壓力轉嫁給被告。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9日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應到數量、單價成立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原告已備妥如附表編號1、2、4、5、7、8、11、12、14所示物品之實到數量可以交付被告及驗收。然被告僅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已依被告叫貨數量出貨，然被告未付款且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云云，被告固承認原告已交付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之事實，然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等語。是本院應審酌者為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是否於113年8月9日已成立買賣契約，或是被告有實際需求通知原告出貨時，才就原告出貨給被告之物品、數量成立買賣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曾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如數出貨之事實，有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1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就
　　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
　　114,240元（含稅）。
　㈢至其餘物品，依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見支付命令卷第7頁），兩造在報價單上之用印均係兩造之報價專用章，則被告抗辯報價單所列之品項、數量及單價僅是詢價而已，即屬有據。又上開報價單記載Lead time：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Payment term：批次交貨驗收付款，交易條件設定月結90天，參諸原告提出之實到數量物品之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表所示，實到數量物品係上游廠商於113年7月15日、8月14日、8月27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3日、9月4日、9月12日、11月6日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118至132頁），實到數量物品有部分係於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前原告即有之庫存物品。且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距被告第一次叫貨而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交貨止，已經過4個月，期間原告多次向上游廠商叫貨，然並未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準備完成，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如被告係一次向原告購買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經過4個月，原告當會備貨完成，以供被告叫貨得即時出貨，豈會僅準備部分物品，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此有違常情，本件自應以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等語為可採，原告主張：除已出貨之物品以外之其餘物品，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係屬繼續性契約云云，及原告之職員林育平亦附和其說，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114,240元（含稅），至其餘物品兩造並未成立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據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4,24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27日（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均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單位：元/新臺幣）
		編號

		品項

		應到數量

		實到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Straight Eye/端點乘座

		108

		64

		2,600元

		166,4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1、122、126、131頁



		2

		System Tension Energy Absorber(ver.D)/緩衝張緊器(新規格)

		56

		35

		26,000元

		91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3

		Hex Swage Stud, Pass Through/端點直通套筒

		X

		X

		


		


		




		4

		Hex Swage Toggle/端點封口套筒

		52

		44

		3,300元

		145,2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5

		Intermediate Bracket/0度中繼承座

		122

		59

		1,300元

		76,7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6

		45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45度中繼承座

		X

		X

		


		


		




		7

		90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90度中繼承座

		27

		17

		5,000元

		8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3、126、131頁



		8

		Tensioning tool for Installation/鋼纜安插器

		1

		1

		92,000元

		92,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9頁



		9

		SS Cable/原廠不鏽鋼鋼纜

		1,965

		0

		232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0

		SS Screw nut/不鏽鋼鎖具

		X

		X

		


		


		




		11

		Detachable Traveler/抓鎖器-水平

		36

		24

		10,000元

		24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5、127、131頁



		12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20呎(6米)/預置端點系統

		40

		25

		19,000元

		47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28、131頁



		13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30呎(9米)/預置端點系統

		3

		0

		22,000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4

		Lad-saf X3/抓鎖器-垂直

		43

		25

		8,200元

		20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32頁



		


		


		


		小　 計

		


		2,395,300元

		




		


		


		


		含稅5%合計

		


		2,515,06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7號

原      告  德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銘淳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被      告  昶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文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4,24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4,24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4,502,904元，嗣於民國115年3月20日具狀變更請

    求金額為2,515,065元（見本院卷第113頁）。經核原告上開

    所為，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向原告採購防墜系統產品，於113年8月初，由原告公

    司業務經理林育平與被告公司副總林明勳接洽採購事宜，林

    育平於113年8月7日依照被告之需求製作「屏東大學-昶恆科

    技BOM」表單並寄給被告，被告對此表單並無意見，嗣於113

    年8月9日，原告傳送報價單（Quotation）給被告公司採購

    人員王家薇，所需品項之應到數量、單價即如附表所示，買

    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交付產品方式係依

    現場需求批次交付（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契約屬繼續

    性契約，被告並在報價單上用印，原告亦開始大量向3M公司

    訂購報價單上之品項及數量。因報價單上亦載有「外師安裝

    教育訓練」，被告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原告依約於113

    年9月5至6日至屏東大學進行「墜落防護-水平暨垂直母索安

    裝教育訓練」，由此可見，被告確實有向原告採購報價單上

    之品項，方有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之必要。於113年12月

    間，原告交付抓鋼索器（32,800元）、爬梯安全系統不銹鋼

    （76,000元）等品項給被告，剩餘品項原告亦已備妥等待被

    告指示驗收及交貨，然被告就已交付之品項並未付款，亦未

    為後續之交貨指示。又因原告訂購時間倉促，3M公司實際交

    付數量未到足，目前已到貨之品項都在原告倉庫中，經原告

    清點後，實到數量如附表所示。原告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買

    賣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15,065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防墜系統之經銷商，兩造訂立契約時有約定由被告依

    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

    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

    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

    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

    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

    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

    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本件係原告自行

    決定先行叫貨，數量亦非被告要訂購之數量，屬於原告內部

    管理問題，不應將自身之庫存壓力轉嫁給被告。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9日就如附表編號1、2、4、5、7

    、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應到數量、單價成立

    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

    需求批次交付，原告已備妥如附表編號1、2、4、5、7、8、

    11、12、14所示物品之實到數量可以交付被告及驗收。然被

    告僅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

    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

    含稅114,240元，原告已依被告叫貨數量出貨，然被告未付

    款且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云云，被告固承認原告已交付如附

    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之事實，

    然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

    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

    。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

    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

    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

    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

    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

    停了下來等語。是本院應審酌者為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

    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是否於113年8

    月9日已成立買賣契約，或是被告有實際需求通知原告出貨

    時，才就原告出貨給被告之物品、數量成立買賣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曾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

    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

    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如數出貨

    之事實，有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

    1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就

　　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

    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

　　114,240元（含稅）。

　㈢至其餘物品，依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見支付命

    令卷第7頁），兩造在報價單上之用印均係兩造之報價專用

    章，則被告抗辯報價單所列之品項、數量及單價僅是詢價而

    已，即屬有據。又上開報價單記載Lead time：依現場需求

    批次交付、Payment term：批次交貨驗收付款，交易條件設

    定月結90天，參諸原告提出之實到數量物品之電子發票證明

    聯、銷貨明細表所示，實到數量物品係上游廠商於113年7月

    15日、8月14日、8月27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3日、9

    月4日、9月12日、11月6日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118至132

    頁），實到數量物品有部分係於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

    tion）前原告即有之庫存物品。且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

    tation）距被告第一次叫貨而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交貨止

    ，已經過4個月，期間原告多次向上游廠商叫貨，然並未就

    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

    物品準備完成，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如被告係

    一次向原告購買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

    、13、14所示之物品，經過4個月，原告當會備貨完成，以

    供被告叫貨得即時出貨，豈會僅準備部分物品，甚至有物品

    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此有違常情，本件自應以被告抗辯：

    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

    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等語為可

    採，原告主張：除已出貨之物品以外之其餘物品，兩造已成

    立買賣契約，係屬繼續性契約云云，及原告之職員林育平亦

    附和其說，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

    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

    自應給付買賣價金114,240元（含稅），至其餘物品兩造並

    未成立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據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4,24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

    年6月27日（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

    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

    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均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單位：元/新臺幣）

編號 品項 應到數量 實到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Straight Eye/端點乘座 108 64 2,600元 166,4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1、122、126、131頁 2 System Tension Energy Absorber(ver.D)/緩衝張緊器(新規格) 56 35 26,000元 91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3 Hex Swage Stud, Pass Through/端點直通套筒 X X    4 Hex Swage Toggle/端點封口套筒 52 44 3,300元 145,2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5 Intermediate Bracket/0度中繼承座 122 59 1,300元 76,7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6 45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45度中繼承座 X X    7 90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90度中繼承座 27 17 5,000元 8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3、126、131頁 8 Tensioning tool for Installation/鋼纜安插器 1 1 92,000元 92,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9頁 9 SS Cable/原廠不鏽鋼鋼纜 1,965 0 232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0 SS Screw nut/不鏽鋼鎖具 X X    11 Detachable Traveler/抓鎖器-水平 36 24 10,000元 24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5、127、131頁 12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20呎(6米)/預置端點系統 40 25 19,000元 47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28、131頁 13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30呎(9米)/預置端點系統 3 0 22,000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4 Lad-saf X3/抓鎖器-垂直 43 25 8,200元 20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32頁    小　 計  2,395,300元     含稅5%合計  2,515,06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7號
原      告  德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銘淳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被      告  昶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文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4,24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4,2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嗣於民國115年3月20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2,515,065元（見本院卷第11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向原告採購防墜系統產品，於113年8月初，由原告公司業務經理林育平與被告公司副總林明勳接洽採購事宜，林育平於113年8月7日依照被告之需求製作「屏東大學-昶恆科技BOM」表單並寄給被告，被告對此表單並無意見，嗣於113年8月9日，原告傳送報價單（Quotation）給被告公司採購人員王家薇，所需品項之應到數量、單價即如附表所示，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被告並在報價單上用印，原告亦開始大量向3M公司訂購報價單上之品項及數量。因報價單上亦載有「外師安裝教育訓練」，被告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原告依約於113年9月5至6日至屏東大學進行「墜落防護-水平暨垂直母索安裝教育訓練」，由此可見，被告確實有向原告採購報價單上之品項，方有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之必要。於113年12月間，原告交付抓鋼索器（32,800元）、爬梯安全系統不銹鋼（76,000元）等品項給被告，剩餘品項原告亦已備妥等待被告指示驗收及交貨，然被告就已交付之品項並未付款，亦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又因原告訂購時間倉促，3M公司實際交付數量未到足，目前已到貨之品項都在原告倉庫中，經原告清點後，實到數量如附表所示。原告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15,065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防墜系統之經銷商，兩造訂立契約時有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本件係原告自行決定先行叫貨，數量亦非被告要訂購之數量，屬於原告內部管理問題，不應將自身之庫存壓力轉嫁給被告。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9日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應到數量、單價成立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原告已備妥如附表編號1、2、4、5、7、8、11、12、14所示物品之實到數量可以交付被告及驗收。然被告僅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已依被告叫貨數量出貨，然被告未付款且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云云，被告固承認原告已交付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之事實，然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等語。是本院應審酌者為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是否於113年8月9日已成立買賣契約，或是被告有實際需求通知原告出貨時，才就原告出貨給被告之物品、數量成立買賣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曾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如數出貨之事實，有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1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就
　　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
　　114,240元（含稅）。
　㈢至其餘物品，依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見支付命令卷第7頁），兩造在報價單上之用印均係兩造之報價專用章，則被告抗辯報價單所列之品項、數量及單價僅是詢價而已，即屬有據。又上開報價單記載Lead time：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Payment term：批次交貨驗收付款，交易條件設定月結90天，參諸原告提出之實到數量物品之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表所示，實到數量物品係上游廠商於113年7月15日、8月14日、8月27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3日、9月4日、9月12日、11月6日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118至132頁），實到數量物品有部分係於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前原告即有之庫存物品。且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距被告第一次叫貨而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交貨止，已經過4個月，期間原告多次向上游廠商叫貨，然並未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準備完成，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如被告係一次向原告購買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經過4個月，原告當會備貨完成，以供被告叫貨得即時出貨，豈會僅準備部分物品，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此有違常情，本件自應以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等語為可採，原告主張：除已出貨之物品以外之其餘物品，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係屬繼續性契約云云，及原告之職員林育平亦附和其說，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114,240元（含稅），至其餘物品兩造並未成立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據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4,24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27日（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均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單位：元/新臺幣）
		編號

		品項

		應到數量

		實到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Straight Eye/端點乘座

		108

		64

		2,600元

		166,4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1、122、126、131頁



		2

		System Tension Energy Absorber(ver.D)/緩衝張緊器(新規格)

		56

		35

		26,000元

		91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3

		Hex Swage Stud, Pass Through/端點直通套筒

		X

		X

		


		


		




		4

		Hex Swage Toggle/端點封口套筒

		52

		44

		3,300元

		145,2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5

		Intermediate Bracket/0度中繼承座

		122

		59

		1,300元

		76,7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6

		45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45度中繼承座

		X

		X

		


		


		




		7

		90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90度中繼承座

		27

		17

		5,000元

		8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3、126、131頁



		8

		Tensioning tool for Installation/鋼纜安插器

		1

		1

		92,000元

		92,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9頁



		9

		SS Cable/原廠不鏽鋼鋼纜

		1,965

		0

		232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0

		SS Screw nut/不鏽鋼鎖具

		X

		X

		


		


		




		11

		Detachable Traveler/抓鎖器-水平

		36

		24

		10,000元

		24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5、127、131頁



		12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20呎(6米)/預置端點系統

		40

		25

		19,000元

		47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28、131頁



		13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30呎(9米)/預置端點系統

		3

		0

		22,000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4

		Lad-saf X3/抓鎖器-垂直

		43

		25

		8,200元

		20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32頁



		


		


		


		小　 計

		


		2,395,300元

		




		


		


		


		含稅5%合計

		


		2,515,06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7號

原      告  德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銘淳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律師

被      告  昶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文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4,240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4,2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嗣於民國115年3月20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2,515,065元（見本院卷第113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依照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向原告採購防墜系統產品，於113年8月初，由原告公司業務經理林育平與被告公司副總林明勳接洽採購事宜，林育平於113年8月7日依照被告之需求製作「屏東大學-昶恆科技BOM」表單並寄給被告，被告對此表單並無意見，嗣於113年8月9日，原告傳送報價單（Quotation）給被告公司採購人員王家薇，所需品項之應到數量、單價即如附表所示，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4,502,904元，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下稱系爭契約），可見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被告並在報價單上用印，原告亦開始大量向3M公司訂購報價單上之品項及數量。因報價單上亦載有「外師安裝教育訓練」，被告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原告依約於113年9月5至6日至屏東大學進行「墜落防護-水平暨垂直母索安裝教育訓練」，由此可見，被告確實有向原告採購報價單上之品項，方有要求原告進行教育訓練之必要。於113年12月間，原告交付抓鋼索器（32,800元）、爬梯安全系統不銹鋼（76,000元）等品項給被告，剩餘品項原告亦已備妥等待被告指示驗收及交貨，然被告就已交付之品項並未付款，亦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又因原告訂購時間倉促，3M公司實際交付數量未到足，目前已到貨之品項都在原告倉庫中，經原告清點後，實到數量如附表所示。原告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15,065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防墜系統之經銷商，兩造訂立契約時有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本件係原告自行決定先行叫貨，數量亦非被告要訂購之數量，屬於原告內部管理問題，不應將自身之庫存壓力轉嫁給被告。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9日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應到數量、單價成立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屬繼續性契約，交付產品方式係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原告已備妥如附表編號1、2、4、5、7、8、11、12、14所示物品之實到數量可以交付被告及驗收。然被告僅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已依被告叫貨數量出貨，然被告未付款且未為後續之交貨指示云云，被告固承認原告已交付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之事實，然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原告所提供之產品亦非客製化，只是數量多寡問題，被告提供設計圖只是要請原告去估算數量，報價單所列之品項及數量僅是詢價而已。被告之所以請原告做教育訓練，是因為沒有使用過產品，而教育訓練結束後，被告也有叫一次貨，但發現產品不好用，且交期不太順暢，也沒有採購需求，便停了下來等語。是本院應審酌者為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是否於113年8月9日已成立買賣契約，或是被告有實際需求通知原告出貨時，才就原告出貨給被告之物品、數量成立買賣契約。

　㈡原告主張：被告曾叫貨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價金76,000元，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價金32,800元，合計108,800元，含稅114,240元，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如數出貨之事實，有電子發票證明聯、出貨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1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就

　　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

　　114,240元（含稅）。

　㈢至其餘物品，依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見支付命令卷第7頁），兩造在報價單上之用印均係兩造之報價專用章，則被告抗辯報價單所列之品項、數量及單價僅是詢價而已，即屬有據。又上開報價單記載Lead time：依現場需求批次交付、Payment term：批次交貨驗收付款，交易條件設定月結90天，參諸原告提出之實到數量物品之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表所示，實到數量物品係上游廠商於113年7月15日、8月14日、8月27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3日、9月4日、9月12日、11月6日交付原告（見本院卷第118至132頁），實到數量物品有部分係於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前原告即有之庫存物品。且113年8月9日報價單（Quotation）距被告第一次叫貨而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交貨止，已經過4個月，期間原告多次向上游廠商叫貨，然並未就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準備完成，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如被告係一次向原告購買如附表編號1、2、4、5、7、8、9、11、12、13、14所示之物品，經過4個月，原告當會備貨完成，以供被告叫貨得即時出貨，豈會僅準備部分物品，甚至有物品並未向上游廠商叫貨？此有違常情，本件自應以被告抗辯：兩造約定由被告依照案場實際需求通知原告交貨，並無一次性買斷之情形，如有採購需求才會叫貨並成立買賣等語為可採，原告主張：除已出貨之物品以外之其餘物品，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係屬繼續性契約云云，及原告之職員林育平亦附和其說，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兩造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物品4個及如附表編號14所示物品4個成立買買契約，且原告已履行交付義務，被告自應給付買賣價金114,240元（含稅），至其餘物品兩造並未成立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據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4,24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27日（見支付命令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均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單位：元/新臺幣）

編號 品項 應到數量 實到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Straight Eye/端點乘座 108 64 2,600元 166,4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1、122、126、131頁 2 System Tension Energy Absorber(ver.D)/緩衝張緊器(新規格) 56 35 26,000元 91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3 Hex Swage Stud, Pass Through/端點直通套筒 X X    4 Hex Swage Toggle/端點封口套筒 52 44 3,300元 145,2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5 Intermediate Bracket/0度中繼承座 122 59 1,300元 76,7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4、126、131頁 6 45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45度中繼承座 X X    7 90 Degree Post Mount Corner/90度中繼承座 27 17 5,000元 8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18、123、126、131頁 8 Tensioning tool for Installation/鋼纜安插器 1 1 92,000元 92,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9頁 9 SS Cable/原廠不鏽鋼鋼纜 1,965 0 232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0 SS Screw nut/不鏽鋼鎖具 X X    11 Detachable Traveler/抓鎖器-水平 36 24 10,000元 240,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1、125、127、131頁 12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20呎(6米)/預置端點系統 40 25 19,000元 47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28、131頁 13 Lad-Saf 爬梯安全系統不鏽鋼 0000000/30呎(9米)/預置端點系統 3 0 22,000元 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頁 14 Lad-saf X3/抓鎖器-垂直 43 25 8,200元 205,000元 支付命令卷第7頁、本院卷第115、125、127、132頁    小　 計  2,395,300元     含稅5%合計  2,515,065元  

　　　　　　　　　　　　　　



